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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，而私立學校係依私立學校法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設立並製發

印信授權使用，在實施教育之範圍內，有錄取學生、確定學籍、獎懲學

生、核發畢業或學位證書等權限，係屬由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與行使

公權力之教育機構，於處理上述事項時亦具有與機關相當之地位（參

照本院釋字第二六九號解釋）。是各級公私立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

懲處規定，對學生所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，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

及損害其受教育之機會，此種處分行為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

行政處分，並已對人民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。人民因學生身

分受學校之處分，得否提起行政爭訟，應就其處分內容分別論斷。如學

生所受處分係為維持學校秩序、實現教育目的所必要，且未侵害其受教

育之權利者（例如記過、申誡等處分），除循學校內部申訴途徑謀求救

濟外，尚無許其提起行政爭訟之餘地。反之，如學生所受者為退學或類

此之處分，則其受教育之權利既已受侵害，自應許其於用盡校內申訴途

徑後，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。行政法院四十一年判字第六號判例：

「學校與官署不同，學生與學校之關係，亦與人民與官署之關係有別，

學校師長對於違反校規之學生予以轉學處分，如有不當情形，亦祗能向

該管監督機關請求糾正，不能按照訴願程序，提起訴願。」與上開意旨

不符部分，應不予援用，以符憲法保障人民受教育之權利及訴訟權之意

旨。

又受理學生退學或類此處分爭訟事件之機關或法院，對於其中涉

及學生之品行考核、學業評量或懲處方式之選擇，應尊重教師及學校

本於專業及對事實真象之熟知所為之決定，僅於其判斷或裁量違法或

顯然不當時，得予撤銷或變更，併此指明。

釋字第三八三號解釋（84.7.7.）

【解釋文】

經濟部或省（直轄市）主管機關，認為礦業申請地有妨害公益或

無經營之價值時，得不予核准；經濟部為探勘礦產調整礦區或調節產

釋字第三八三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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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時，得指定某區域內之礦，停止接受申請，礦業法第三十四條有明文

規定，是對於探採礦產之申請，主管機關本有准駁之裁量權。經濟部

六十一年八月四日經（六一）礦字第二一五一六號令稱：今後凡被撤銷

或註銷礦業權之煤礦，除有特殊原因，可予單獨開放人民申領者，一律

應予暫行保留，以備有礦利關係之鄰接礦區調整增區促使擴大規模，

趨於合理化經營，而增加保安之管理等語；復於七十五年八月十五日以

經（七五）礦字第三五九○六號函，就礦種中包含煤礦者，一併暫予保

留，不開放人民申請一事，重申前令，均係中央主管機關依上開規定，

對下級主管機關就臺灣地區煤礦之探採所為之準則性釋示，與憲法尚

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附著於土地之礦屬於國家所有，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受影

響，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二項定有明文。又礦業法第一條規定，中華

民國領域內之礦，均為國有，非依礦業法取得礦業權，不得探採。而人

民申請設定礦業權時，經濟部或省（直轄市）主管機關，認為礦業申請

地有妨害公益或無經營之價值時，得不予核准；經濟部為探勘礦產調

整礦區或調節產銷時，得指定某區域內之礦，停止接受申請，復為礦業

法第三十四條所明定，因之，主管機關對於探採礦產之申請，本有准駁

之裁量權。臺灣地區煤礦天然條件較差，且因開採日深，致生產成本偏

高，工作環境日趨惡劣，故應以維護礦工安全及重視經濟效益為煤業政

策之基本原則。經濟部六十一年八月四日經（六一）礦字第二一五一六

號令稱：「本省煤礦開採日漸進入深部，岩磐壓力增大，通風困難，地

質變化大，煤層薄，瓦斯含量高，業主資金不足，從業員工素質不齊，

雖主管機關極力輔導，但礦場災變仍難大幅減少，除應加強從業員工安

全知識充實及改善安全設施外，今後凡被撤銷或註銷礦業權之煤礦，

除有特殊原因，可予單獨開放人民申請者，一律應予暫行保留，以備有

礦利關係之鄰接礦區調整增區促使擴大規模，趨於合理化經營，而增

強保安之管理」等語，復於七十五年八月十五日以經（七五）礦字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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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九○六號函，就礦種中包含煤礦者，一併暫予保留，不開放人民申請

一事，重申前令，均係中央主管機關依上開規定，對下級主管機關就臺

灣地區煤礦探採所為之準則性釋示，並未違背上開法條規定之意旨，與

憲法尚無牴觸。

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（84.7.28.）

【解釋文】

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：「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。除現行犯之

逮捕由法律另定外，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，不得逮捕拘禁。

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，不得審問處罰。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，拘禁，審

問，處罰，得拒絕之。」其所稱「依法定程序」，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

自由之處置，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，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

序，須以法律規定，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，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

相關之條件。檢肅流氓條例第六條及第七條授權警察機關得逕行強制

人民到案，無須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；第十二條關於秘密證人制度，剝

奪被移送裁定人與證人對質詰問之權利，並妨礙法院發見真實；第二

十一條規定使受刑之宣告及執行者，無論有無特別預防之必要，有再受

感訓處分而喪失身體自由之虞，均逾越必要程度，欠缺實質正當，與首

開憲法意旨不符。又同條例第五條關於警察機關認定為流氓並予告誡之

處分，人民除向內政部警政署聲明異議外，不得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，

亦與憲法第十六條規定意旨相違。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，至遲於中

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失其效力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人民身體自由享有充分保障，乃行使其憲法上所保障其他自由權利

之前提，為重要之基本人權。故憲法第八條對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，特

詳加規定。該條第一項規定：「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。除現行犯之

逮捕由法律另定外，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，不得逮捕拘禁。

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，不得審問處罰。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，拘禁，審

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




